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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3月2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18年3月7日以现场

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卫国先生主持，全体董事认真审阅

了会议议案，全部9名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贺州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确保贺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施工进度的顺利进行，公司拟向全资子

公司贺州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公司拟决定向全资子公司贺州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2,000 万元

人民币，增资后该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8,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贺州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广西贺州市电子科技园区纵二路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经营范围：环境污染防治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以上

项目凭有效资质等级证书经营）；环保产品的技术开发；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及资

产管理。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为确保贺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施工进度的顺利进行，符合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参股子公司设立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与中国光大环保固废处置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光大环保”）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后续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由于情况发生变化，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现将拟设立的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原来的人民币 5,000 万元变更为不超过 9,692 万元，各股东出资金额相应同比例

调整，合资公司其他信息也做调整如下： 

（一）原拟设立合资参股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光大高能固废处置（东明）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菏泽市东明县 

经营范围：环境污染防治技术推广；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环保

产品技术开发；销售机械设备。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3名董事组成，其中高能环境委派 1名董事，对方委派 2

名，董事长由高能环境委派的人员担任。合资公司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

合资双方各推荐 1名，选举职工监事 1名，监事会主席由高能环境委派的人员担

任。 

原拟设立的合资公司各方出资情况如下： 



 

 

出资方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中国光大环保固废处置控股有限公司 2,550 51 货币出资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50 49 货币出资 

合计 5,000 100 -- 

（二）现拟设立合资参股公司的基本情况（以下信息暂定，以工商预核准为

准）： 

公司名称：光大高能（菏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不超过 9,69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南化工园区返乡创业园办公楼一楼 103室 

经营范围：危险废物运输、贮存处理处置及资源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处置服

务；研究开发工业废物处理处置技术；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高能环境委派 2名董事，对方委派 3

名，董事长由高能环境委派的人员担任。合资公司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

合资双方各推荐 1名，选举职工监事 1名。 

现拟设立的合资公司各方出资情况如下： 

出资方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中国光大环保固废处置控股有限公司 不超过 4,943 51 货币出资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 4,749 49 货币出资 

合计 不超过 9,692 100 -- 

除上述情况外，设立该参股公司的其他事项无变化。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拟与光大环保签署的《菏泽市东明县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和集中处理

项目合资合同》，光大环保及公司需及时、足额缴纳出资；协助合资公司获得经

营所需要的各项必要的批准、许可、执照以及其他文件；协助合资公司在项目运

营、管理过程中协调与当地政府部门、群众的关系，保证项目运营顺利进行；协



 

 

助合资公司进行项目的整体建设。另光大环保须协助合资公司取得国家及地方法

律法规规定的各项税务优惠或其他优惠（如果有）。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方向，且对

公司2018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7日 


